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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一、文件起草背景
（一）精品民宿发展的需要
贯彻落实落实市委、市政府“当好‘两山’理论守护人，打造绿水青山门头沟”的精准指示和战略要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生态立区、文化兴区、科技强区”战略部署，加快推进我区精品民宿产业高品质发展，探索形成具有我区特色的精品民宿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民宿经济的带动辐射效应，按照区委、区政府领导关于大力发展精品民宿指示要求，为鼓励和支持我区精品民宿提质升级，区文化和旅游局起草该办法，通过评星创优、贷款贴息等途径来扶持我区优质民宿企业。
（二）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经前期调查，目前北京市怀柔区、顺义区、密云区、房山区等其他兄弟区均已出台乡村旅游扶持或奖励办法，针对乡村民宿的达标、评星奖励在2万到60万不等，整体资金规模在300-500万不等，同时还配套出台了一系列奖励及其他扶持政策。为规范增量、建好平台，吸引优质社会资本参与“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建设；提升存量、丰富场景，打造不一样的“门头沟小院+”；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鼓励民俗户提档升级，引导农民利用自有房屋建设精品民宿。区文化和旅游局在2019年出台的《门头沟区乡村振兴绿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基础上，特研究制定本办法作为政策执行文化。
二、起草过程
根据新一届区委领导工作指示精神，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生态立区、文化兴区、科技强区”战略部署，加快推进我区精品民宿产业高品质发展，在深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本着“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原则，对《精品民宿手册3.0版》《“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扶持办法》两个政策文件进行优化整合，形成新的《“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扶持办法（试行）》，2月11日，副区长马强同志组织有关部门及镇街研讨新版《“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扶持办法（试行）》，2月21日，区文旅局根据会议精神将调整完善后的扶持办法征集各相关部门及民宿业主意见，3月16日区委书记金晖，区委副书记、区长喻华锋调研我局重点文旅项目，专项听取“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工作汇报，指示我局进一步完善扶持办法，要支持精品民宿发展，要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通过发展民宿真正实现村民共同富裕。我局根据区领导会议指示，修订完善了《“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扶持办法》，4月8日我局再次就扶持办法征集各部门意见，4月19日副区长马强再次组织有关部门及镇街召开座谈会，会议征求各部门、各镇及民宿业主意见，根据各部门回复意见及区领导指示，我局修订完善并形成最终版《“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扶持办法》。
3、 调整完善说明
相对于原有办法，本次研究出台的《“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扶持办法》在内容上进行了修改，具体说明如下：
1.明确了扶持范围。结合即将出台的《“门头沟小院”精品民宿认定标准》，明确了“门头沟小院”的概念和界定范围，提高了扶持的针对性和聚焦作用。
2.延续了评星创优奖励政策。参照《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等级精品民宿并给与相应等级资金奖励。
3.完善了贷款贴息和担保费补贴政策。将《精品民宿手册3.0版》中针对贷款贴息和担保补贴的内容进行了优化，一方面将原来的“2年建设期，5年运营期，资金预拨至村集体账户，每年补贴标准不同，各类型民宿补贴力度不同”，修改为“补贴3年，每年比例为80%，只要符合认定标准的民宿项目补贴力度统一”。
4.废除了民宿设计大赛等2两项政策。新版政策废除了精品民宿设计大赛奖励政策和精品民宿政策性融资担保奖励，其中为给与为精品民宿贷款担保的农担公司给予奖励，试行一年，已安排政策兑现，根据审计结果发放补贴，试行结束后将不再试行。
5.新增了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补助、农户自有房屋打造精品民宿补助等5项政策。根据区领导指示精神，民宿发展要强化了民宿与村集体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存量精品民宿经营企业积极提升改造，引导农民利用自有房屋建设精品民宿。本次扶持办法调整注重壮大村集体经济、注重村民农户增收，增加了吸纳农村劳动力补贴、民宿企业带动村集体增收补助、农户自有房屋打造精品民宿补助等引领和导向强的政策。
4、 文件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7条。
第一、二、三、四条，主要阐述申请奖励的范围及要求。
第五条，主要说扶持方向及办法，包括奖励依据、奖励等级划分、奖励申请流程及奖励金额。
第六条，主要内容为申报程序及要求，明确政策实施主体和实施时间，保障该办法落实的责任单位，以及申报的相关要求和具体申报流程图。
第七条，为附则，明确奖励资金性质和不予奖励的相关情况，施行日期及后续调整情况说明。
